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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A4_B4_E9_9A_86_E8_c36_52870.htm 点头隆胜石材厂不服福

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优扶强措施案 原告：福建省福鼎市点头

隆胜石材厂。住所地：福鼎市点头镇。 法定代表人：苏佳盛

，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蔡景赛，福鼎市点头镇兽医站职

工。 被告：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陈铭生，

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曾锋，福鼎市民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 第三人：福建玄武石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鼎市政协大

楼。 法定代表人：朱小同，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福建省福鼎

市点头隆胜石材厂不服被告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政府于２００

１年３月１３日以鼎政办（２００１）１４号文件下发的《

关于２００１年玄武岩石板材加工企业扶优扶强的意见》，

向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矿山每年开

采的玄武岩荒料仅有９万立方米，都由第三人福建玄武石材

有限公司负责给本市的９２０余家石材加工企业供应，平均

每个加工企业只能得到不足９８方。２０００年，被告曾通

过下达鼎政办（２０００）５９号和６０号文件，从全市玄

武岩荒料总量中提留８０００方，指定供应给２２家所谓的

扶优企业。２００１年３月３日，被告又下达鼎政办（２０

０１）１４号文件，规定对３１家企业要用倾斜增加供应荒

料的办法扶优扶强。照这样计算，今年需要从玄武岩荒料总

量中提留１１３００方去供应那些所谓的扶优扶强企业。平

均到每家企业头上，就要被提留１２．２８方荒料。而且被

告确定的这３１家所谓的扶优扶强企业，就有２６家产值低



于５００万元，根本达不到被告自己制定的扶优扶强条件。

被告这种逐年提高扶优荒料提留量的做法，迫使原告逐年减

产。原告认为，强劲、优势的企业只能通过公平竞争显露出

来，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扶持起来。被告的这种做法制造了不

平等，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社会经济秩序，使拉关系、走后门

的腐败之风盛行，是违法行政。请求撤销被告的鼎政办（２

００１）１４号文件。 被告辩称：鼎政办（２００１）１４

号文件，只是在取得行政相对方、本案第三人福建玄武石材

有限公司同意后，对其业务所作的非强制性、不直接产生法

律后果的行政指导性文件。对原告来说，该文件既没有给他

设定权利，也没有对他科以义务，与他的利益没有直接的关

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的具

体行政行为，不是行政诉讼可诉的对象。原告无权就该文件

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被告没有向法院提交制作鼎政办

（２００１）１４号文件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开庭前，

第三人书面申请不参加庭审活动。 福鼎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

明：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３日，被告福鼎市人民政府为了促进

福鼎市的玄武岩石材企业上规模、产品上档次，由其下属的

办公室作出鼎政办（２００１）１４号文件，批准下发《福

鼎市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２００１年玄武岩石板材加工

企业扶优扶强的意见》。该文件中，确定２００１年在全市

扶持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３１家石板材企业。文件规定，第

三人福建玄武石材有限公司要为年销售收入１０００万元以

上的１０家企业，每家全年增加供应玄武岩荒料５００立方

米；要为年销售收入５００万元以上的２１家企业，每家全

年增加供应玄武岩荒料３００立方米。该文件以通知的形式



下发到福鼎市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有关

单位和龙安开发区管委会。本案审理期间，福鼎市人民政府

又于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３日作出鼎政办（２００１）７４号

文件，决定停止鼎政办（２００１）１４号文件的执行。 福

鼎市人民法院认为： 福鼎市的玄武岩石材企业，其生产用原

料都由第三人福建玄武石材有限公司供应，而且供应数量有

限。在此情况下，被告福鼎市人民政府以鼎政办（２００１

）１４号文件，批准下发了《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２０

０１年玄武岩石板材加工企业扶优扶强的意见》。该文件虽

未给原告点头隆胜石材厂确定权利与义务，但却通过强制干

预福建玄武石材有限公司的销售办法，直接影响到点头隆胜

石材厂的经营权利。因此对点头隆胜石材厂来说，该文件具

有了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认为行

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情形，是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

范围，点头隆胜石材厂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受理此

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

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

案范围”的规定。福鼎市人民政府认为鼎政办〔２００１〕

１４号文件是行政指导性文件，没有强制性，不是具体行政

行为，不是行政诉讼可诉对象的理由，不能成立。 行政诉讼

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

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

性文件。”第四十三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



日起１０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

料，并提出答辩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

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１０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

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本案

被告福鼎市人民政府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在法定期限内仅提

交了答辩状，没有提供作出鼎政办（２００１）１４号文件

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证明该文件是合法的，依法应

予撤销。本案审理期间，福鼎市人民政府已经停止执行鼎政

办（２００１）１４号文件，再判决撤销该文件，已无实际

意义。 据此，福鼎市人民法院根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关于“被告

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

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的规定

，于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９日判决： 确认被告福建省福鼎市人

民政府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３日作出的鼎政办（２００１）１

４号文件违法。第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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